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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104

证券简称：恒宝股份 公告编号：

2015-026

恒宝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恒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正在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

鉴于该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公司已于2015年3月30日发布了《恒宝股份有

限公司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5-013），并刊登于《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网（http://www.

cninfo.com.cn）。

停牌期间，公司分别于2015年4月3日、2015年4月14日、2015年4月21日、

2015年4月28日、2015年5月6日发布了 《恒宝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继续停

牌公告》， 内容详见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及巨潮网（http://www.cninfo.com.cn）。

截止目前，该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相关工作正在有序推进。鉴于该事项

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为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于2015年5月13日上

午开市起继续停牌，待上述事项确定后，公司将及时发布相关公告并复牌。 公

司预计不迟于2015年5月15日开市起复牌。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恒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五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2104

证券简称：恒宝股份 公告编号：

2015-027

恒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钱云宝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158,707,2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2.25％）将其所持的本公司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通知。

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2014年9月9日钱云宝先生将其所持的本公司股份6,000,000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0.84％）质押给融泓嘉毅（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为江苏恒神纤维材料有限公司向融泓嘉毅（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申请的借款提供质押担保。 （详见公告2014-048《关于公司

控股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现上述股份已解除质押，并于2015年5月8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了6,000,000股的解除质押登记手续。

目前，钱云宝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158,707,2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2.25％），其中高管锁定股为79,353,600股。

截止本公告日，钱云宝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中，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累计

数为152,704,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1.41%。 特此公告。

特此公告。

恒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五年五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2104

证券简称：恒宝股份 公告编号：

2015-028

恒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完成工商登记注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公司章程》和《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恒宝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长张东阳先生于2015� 年4月20日批准了以

自有资金人民币1000�万元在江苏省丹阳市设立一家全资子公司的投资事项。

近日， 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云宝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完成工商登记注

册手续， 并取得了丹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 《营业执照》（注册号：

321181000241249），具体情况如下：

1、名称：江苏云宝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2、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3、住所：丹阳市云阳街道横塘工业园

4、法定代表人：张东阳

5、注册资本：1000万元整

6、经营范围：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从事金融信息技术服务外包，投资管理、

咨询服务，网络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数据处理，软件开发。 （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恒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五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2168

证券简称：深圳惠程 公告编号：

2015-056

关于股东吕晓义先生

继续减持股份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5月11日收到公司股东、

实际控制人之一吕晓义先生的《为向你司偿还债务而继续减持股份的告知函》（以下简称

“告知函” ），吕晓义先生拟在告知函公告后3个月内根据证券市场情况继续减持公司股票

1,600万股-3,000万股以偿还所欠公司7,835万元等款项。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为向你司偿还债务而继续减持股份的告知函》内容说明

吕晓义先生系公司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之一， 持有公司股票72,650,931股， 其中72,

640,000股已经设定质押。

2014年7月7日吕晓义先生通知公司拟在2014年7月7日至2016年1月7日期间内减持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5%-10%的股票(详情请见公司2014年7月8日2014-074号《关于股东

股份减持计划的公告》)。 截止告知函出具日，该股份减持计划已经实施完毕。

截止告知函出具日，吕晓义先生仍欠公司7,835万元款项（长春高崎股权转让款），吕

晓义先生综合自身的财务状况需要通过继续减持公司股票偿还该款项；由于吕晓义先生所

持公司股票已经设定质押，继续减持股票亦需要偿还抵押权人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的金

融债务1.69亿元本息。 为偿还上述债务，吕晓义先生计划在告知函公告后的3个月内根据证

券市场情况继续减持公司股票1,600万股-3,0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11%-3.96%。

二、吕晓义先生拟继续减持股份以偿还所欠公司7,835万元等款项的说明

1.公司与吕晓义先生之间形成7,835万元债权债务关系的说明：

经2015年3月27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2015年4月13日公司2015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将持有的长春高琦聚酰亚胺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春

高琦” ）18%股权转让给公司股东吕晓义先生，转让价格为每元注册资本4.46元，转让总价

款为78,350,229.36元。 根据2015年3月公司与吕晓义先生签订的 2015-001�号《股权转

让协议》的约定，公司已经于 2015�年4月23日完成长春高琦18%股权过户工商变更手续，

吕晓义先生应于2016年2月前向公司支付股权转让价款78,350,229.36元。 详情请见公司

2015年3月28日2015-042号《关于转让长春高琦聚酰亚胺材料有限公司18%股权暨关联

交易公告》、2015年4月25日2015-054号《关于长春高琦聚酰亚胺材料有限公司18%股权

过户完成的公告》。

2.吕晓义先生所持股份设定质押的说明：

2014年5月28日吕晓义先生作为出质人将其所持本公司股份中的7,264万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9.59%）质押给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详情请见公司2014年5月29日2014-068

号《股东股权质押公告》。

3.公司将积极协调吕晓义先生以继续减持股份的款项偿还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1.69

亿元借款本息款项和公司7,835万元股权转让价款。

4.公司将积极协调并确保吕晓义先生继续减持股份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规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5.吕晓义先生未在相关文件中做出过最低减持价格等承诺。

三、股份锁定承诺情况

1.吕晓义先生的股份锁定承诺

（1）首次公开发行时吕晓义先生承诺：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

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截至本

公告日，吕晓义先生承诺已履行完毕上述承诺。

（2）2013年1月4日吕晓义先生辞去公司董事、董事长职务时承诺：离任六个月后的十

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出售的股份数量不超过其所持有的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五十。截

至本公告日，吕晓义先生已履行完毕上述承诺。

（3）2013年1月9日吕晓义先生增持股份时承诺在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 （增持后六个

月）内不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截至本公告日，吕晓义先生已履行完毕上述承诺。

2.本次计划减持股份不存在违反股东股份锁定承诺的情况。

四、备查文件

1.相关证明资料。

特此公告。

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五年五月十二日

股票代码：

002168

证券简称：深圳惠程 公告编号：

2015-057

关于股东股份解除部分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的吕晓义先

生(现持有公司股份72,650,931股,占公司总股本757,104,768股的9.60%)曾于2014年5月

28日将其所持股份中7,264万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9.59%）质押给华能贵诚信托有限

公司。 2015年5月11日公司接到吕晓义先生的通知，上述股权质押中1,000万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1.32%)已经办理完毕质押解除手续，其它6,264万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8.27%)仍

然处于质押状态。

特此公告。

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五年五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2108

证券简称：沧州明珠 公告编号：

2015-021

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中议案（四）、议案（八）和议案（九）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

果单独计票并公示。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5年5月12日（星期二）14:3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5年5月11日—2015年5月12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2015年5月12日9:30—11:

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2015年5月11

日15:00至2015年5月12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三楼会议室

（三）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于新立先生

（六）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33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37,

925,68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7.9126%。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

出席和列席会议。

（二）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4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35,496,155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37.2448%。

（三）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9名，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429,531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6678%。

（四）中小投资者出席情况

参加投票的中小投资者共31名（其中参加现场投票的2名，参加网络投票的29名），代

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2,548,63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7006%。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37,421,22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343%；反对0

股；弃权504,46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57%。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37,421,22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343%；反对0

股；弃权504,46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57%。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2014年度财务决算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37,421,22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343%；反对0

股；弃权504,46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57%。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37,925,68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

权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548,63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2014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37,421,22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343%；反对0

股；弃权504,46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57%。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37,421,22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343%；反对0

股；弃权504,46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57%。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办理银行授信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37,421,22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343%；反对0

股；弃权504,46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57%。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全资和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37,421,22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343%；反对0

股；弃权504,46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5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044,17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2066%；反对0股；弃权504,46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7934%。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聘请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5年

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37,421,22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343%；反对0

股；弃权504,46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5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044,17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2066%；反对0股；弃权504,46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7934%。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37,420,12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335%；反对0

股；弃权505,56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65%。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37,421,22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343%；反对0

股；弃权504,46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57%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周涛、薛玉婷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书。结论

意见为：沧州明珠本次会议的通知、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股东大会规则》等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本次会议的表决程

序以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1、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5月13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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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长春经开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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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经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5年5月1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长春市自由大路5188号开发大厦22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

况：

1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1

2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141,023,598

3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30.3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

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取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

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陈平主持。现场会议采取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本次会议

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10人，独立董事孟庆凯因出差未出席本次会

议；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

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子公司拟向长春发展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

请融资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41,023,598 100.00 0 0.00 0 0.00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吉林超远律师事务所

律师：侯育颉、唐胜君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方式、出席

会议人员资格、表决方式、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长春经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5月13日

证券代码：

002147

证券简称：方圆支承 公告编号：

2015－019

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15年5月12日（星期二）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15年5月11日15:00—5月12日15:00；

其中： 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5月12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3:00—15:00；②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

为：2015年5月11日15:00—5月12日15:00。

2、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现场会议地点：马鞍山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超山西路方圆支承公司一楼报告厅。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钱森力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代理人）共16人，代表本公司股份总数为52,675,42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37%。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代理人)13人，代表本公司股份总数为50,027,777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35%。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本公司股份总数为2,647,65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02%。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按照会议议程，与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现场计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的方式逐项通过了

如下决议：

1、表决通过了《公司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52,675,42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

权0股。

2、表决通过了《公司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52,675,42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

权0股。

3、表决通过了《公司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52,675,42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

权0股。

4、表决通过了《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52,675,42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

权0股。

5、表决通过了《公司2014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52,675,42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

权0股。

6、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2,675,42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

权0股。

7、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2,675,42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

权0股。

8、表决通过了《关于选举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2,565,22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反对0股；

弃权110,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1%。

上述表决同意票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50%，徐国平当选为公司监事，任期与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一致。 公司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

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

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根据表决结果，本次大会议案审议通过的表决票数符合《公司章程》规定，上述议案均

获得了通过。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将办理修改章程的有

关工商登记变更手续。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郝淑红、周逢满、茅仲文、洪荣晶向大会作了独立董

事2014年度工作的述职报告。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光明律师事务所委派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 结论意见为： 公司本次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 《公司法》、《股东大会规

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大会的召集人、出席会议人员

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方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大会的表决结果、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光明律师事务所关于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五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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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在

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实施主

体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对最高额度不超过3亿元（含3亿元）的部分闲

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保本型结构性存款以及投资安全性高、有保本

约定的保本型理财产品、国债产品等。 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在12个月内滚

动使用。 详见公司于2014年10月28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浙江海

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份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一、到期理财产品收益情况

公司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购买的理财产品已于近日赎回，

现将收益情况公告如下：

协议银行名称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理财产品名称 结构性存款

C14BQ0138

理财计划认购金额

（

万元

）

15,000

起止期限

2014

年

10

月

31

日至

2015

年

5

月

4

日

资金到账日

2015

年

5

月

4

日

收回本金

（

万元

）

15,000

取得收益

（

元

）

3,330,000

实际年化收益率

4.38%

上述理财产品本金和收益已全部收回。

二、继续购买理财产品基本情况

1、近日，公司继续以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15,000万元购买了中信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庆春支行“中信理财之信赢系列（对公）15064期” 人民

币理财产品，产品类型为保本浮动收益类、封闭型，预期最高年化收益率4.4%，

产品收益起计日为2015年5月7日，到期日为2015年8月6日。

截至披露日， 公司已累计使用 3亿元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短期投

资理财产品。

二、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仅购买安全性高、满足保本要求且流动性好、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

划正常进行的投资产品，包括保本型结构性存款以及投资安全性高、有保本约

定的保本型理财产品、国债产品等，风险可控。在投资产品存续期间，公司将与

相关金融机构保持密切联系，跟踪资金的运作情况，加强风险控制和监督，严

格控制资金安全。

三、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是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建设进度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 不会影响公司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增加资金收益，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特此公告。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五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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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邦颖泰股份有限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

关联交易的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1.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数量为15,861,337股，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为2.1053%。 2.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日为2015年5

月14日（星期四）。

一、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概况

经华邦颖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3年10月20日和2013

年11月7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2013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4]354号文《关于核准

华邦颖泰股份有限公司向于俊田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

复》核准，公司发行股份购买山东福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福尔” ）、山

东凯盛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凯盛” ）的资产及配套募集资金合计

发行新股95,097,149股，新增股份于2014年5月14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新增发行股份的限售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持有证券数量

（

股

）

2015

年

5

月

14

日起

2016

年

5

月

14

日

起

2017

年

5

月

14

日起

2019

年

5

月

14

日起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对象

1

于俊田

23,283,326 23,283,326

2

王加荣

10,872,123 10,872,123

3

重庆汇邦旅业有

限公司

6,588,735 6,588,735

4

山东省高新技术

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

6,321,002 1,896,300 1,264,201 3,160,501

5

田深春

5,510,306 2,204,122 1,653,092 1,653,092

6

孙丽娟

3,076,872 1,230,748 923,062 923,062

7

上海联创永沂股

权投资中心

（

有限

合伙

）

2,800,211 2,800,211

8

维美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

1,517,042 455,112 303,409 758,521

9

张杰

1,476,583 442,974 295,317 738,292

10

宋国谋

1,476,583 442,974 295,317 738,292

11

王成

1,476,583 442,974 295,317 738,292

12

深圳市达晨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

1,397,867 1,397,867

13

张加河

1,326,180 1,326,180

14

李斌

594,918 594,918

15

辽宁金融市场发

展咨询服务有限

公司

571,121 571,121

16

李永胜

505,681 505,681

17

周会艳

362,905 362,905

18

徐洪来

250,901 250,901

19

高永明

206,094 206,094

20

杨善国

118,984 118,984

21

王荣海

118,984 118,984

22

李殿勋

89,238 89,238

23

王叶洁

75,850 75,850

24

李云永

71,390 71,390

25

郭强

59,492 59,492

26

刘娜

50,565 50,565

27

李强

50,565 50,565

28

张善民

35,695 35,695

29

张勉志

29,746 29,746

30

孙丰春

29,746 29,746

小计

70,345,288 15,861,337 5,029,715 26,170,910 23,283,326

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对象

31

重庆汇邦旅业有

限公司

24,751,861 24,751,861

合计

95,097,149 15,861,337 5,029,715 50,922,771 23,283,326

二、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限售股

份持有人承诺履行情况

（一）关于股份锁定期的承诺

序号 有限售条件股份持有人名称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承诺及追加承诺

的履行情况

1

于俊田 自股份发行完成之日起六十个月内不得转让

。

严格履行中

2

重庆汇邦旅业有限公司

、

王加荣

自股份发行完成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

严格履行中

3

田深春

、

孙丽娟

自股份发行完成之日起第十三个月至二十四个月内

解除锁定的股份比例为

40%

，

自股份发行完成之日起

第二十五个月至三十六个月内解除锁定的股份比例

为

30%

，

自股份发行完成之日第三十六个月后解除锁

定的股份比例为

30%

。

严格履行中

4

山东省高新技术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

维美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

张杰

、

王成

、

宋国谋

自股票发行完成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

，

自股票发

行完成之日起第十三个月至二十四个月内解除锁定

的股份比例为

30%

，

自股票发行完成之日起第二十五

个月至三十六个月内解除锁定的股份比例为

20%

，

自

股票发行完成之日第三十六个月后解除锁定的股份

比例为

50%

。

严格履行中

5

上海联创永沂股权投资中心

（

有限合

伙

）、

深圳市达晨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

张加河

、

周会艳

、

徐洪来

、

高永明

、

李

斌

、

李永胜

、

李殿勋

、

王叶洁

、

刘娜

、

李

强

、

王荣海

、

杨善国

、

李云永

、

郭强

、

张

善民

、

张勉志

、

孙丰春

、

辽宁金融市场

发展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自股票发行完成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

。

严格履行中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于俊田、田深春、重庆汇邦旅业有限公司、孙丽娟、上

海联创永沂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深圳市达晨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张加

河、周会艳、徐洪来、高永明、王加荣、山东省高新技术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维美

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张杰、王成、宋国谋、李斌、李永胜、辽宁金融市场发展咨询

服务有限公司、杨善国、王荣海、李殿勋、王叶洁、李云永、郭强、刘娜、李强、张

善民、张勉志、孙丰春等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公司也未

对其违规提供担保。

（二）关于盈利预测补偿的承诺

根据上述股东与公司签订的相关 《利润补偿协议》，2013年至2016年凯

盛新材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应不低于3,695.78万元、4,390.96万元、5,

515.00�万元和5,803.08万元。 2015年4月8日，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出具《关于华邦颖泰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标的资产2014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专

项审核报告》，报告显示：凯盛新材2013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净利润4,059.93万元，超过2013年净利润预测数；凯盛新材2014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6,099.34万元， 超过

2014年净利润预测数。 凯盛新材完成业绩承诺。

2013年至2016年山东福尔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应不低于7,

049.31万元、7,717.81万元、8,447.31万元和8,482.52万元。 2015年4月8日，四

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关于华邦颖泰股份有限公

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标的资产2014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专项审核报告》，报告显示：山东福尔2013年度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7,186.09万元， 超过2013年净

利润预测数； 山东福尔2014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为8,899.85万元，超过2014年净利润预测数。 山东福尔完成业绩承诺。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2015年5月14日。

2．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15,861,337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2.1053%。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27人。

4．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证券账户名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数

（

股

）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

（

股

）

备注

1

山东省高新技术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

6,321,002 1,896,300

2

维美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

1,517,042 455,112

3

张杰

1,476,583 442,974

4

宋国谋

1,476,583 442,974

5

李斌

594,918 594,918

6

李永胜

505,681 505,681

7

辽宁金融市场发展咨

询服务有限公司

571,121 571,121

8

杨善国

118,984 118,984

9

王荣海

118,984 118,984

10

李殿勋

89,238 89,238

11

王叶洁

75,850 75,850

12

李云永

71,390 71,390

13

郭强

59,492 59,492

14

刘娜

50,565 50,565

15

李强

50,565 50,565

16

张善民

35,695 35,695

17

张勉志

29,746 29,746

18

孙丰春

29,746 29,746

19

田深春

5,510,306 2,204,122

质押

2,200,000

股

20

孙丽娟

3,076,872 1,230,748

质押

1,230,000

股

21

上海联创永沂股权投

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2,800,211 2,800,211

22

深圳市达晨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

1,397,867 1,397,867

23

张加河

1,326,180 1,326,180

24

周会艳

362,905 362,905

25

徐洪来

250,901 250,901

26

高永明

206,094 206,094

27

王成

1,476,583 442,974

质押

976,583

合 计

29,601,104 15,861,337

注：上述股东冻结数据截止于2015年5月8日。

四、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3．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特此公告。

华邦颖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5月12日


